保定市生态环境局高阳县分局2021年部门预算信息公开情况说明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地方预决算公开操作规程》和《河北省省级预算公开办法》规定，现将保定市生态环境局高阳县分局2021年部门预算公开如下：
一、部门职责及机构设置情况
部门职责：
（一）贯彻实施国家、省、市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标准及规章、办法；负责环境保护行政处罚和行政应诉工作。

（二）参与全县重大经济和技术政策、发展规划以及重大经济开发计划进行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组织制定县域污染防治规划和生态保护规划。

 (三）负责辖区内环境监察、现场检查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情况及“三同时”和排污许可证执行情况；负责污染源限期治理和环境保护行政稽查等各项活动。

（四）组织实施各项环境管理制度；按有关规定和权限审批开展建设活动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参与指导城乡环境综合整治；管理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五）组织和协调全县的环境保护宣传教育工作。

（六）负责全县范围内的环境监测工作。

（七）承办人大、政协有关环境保护的提案、议案；处理群众来信来访工作。

（八）调查处理环境污染事故和生态破坏事件；协调辖区内的环境污染纠纷。

（九）承担县政府及上级业务主管部门交办的其他事项。

机构设置：
部门机构设置情况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单位规格
	经费保障形式

	保定市生态环境局高阳县分局（行政）
	行政
	正科级
	财政拨款

	保定市生态环境局高阳县分局（事业）
	事业
	正科级
	其他

	保定市生态环境局高阳县分局（自收自支）
	事业
	正科级
	财政性资金零补助


二、部门预算安排的总体情况
按照预算管理有关规定，目前我省部门预算的编制实行综合预算管理，即全部收入和支出都反映在预算中。保定市生态环境局高阳县分局机关及所属事业单位的收支包含在部门预算中。
一、 收入说明

2021年保定市生态环境局高阳县分局部门预算收入总额为3815.9500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3815.9500万元，基金预算收入0万元,财政专户核拨收入0万元，其他来源收入0万元。

 其中：1、人员经费预算为148.97万元

       2、日常公用经费预算为32.28万元

       3、项目公用经费3634.7万元

二、支出说明

2021年度部门预算支出安排预算总额3815.95万元。

    1、基本支出181.25万元

     其中：人员经费148.97万元

           日常公用经费32.28万元

2、项目支出3634.7万元

三、与上年增减情况

    本年度预算收支安排3815.95万元，较上年增加2751.11万元。其中基本支出减少了364.3万元，因为2020年已完成养老保险和职业年金清缴工作，2021年无需在做此项预算。项目支出增加3115.41万元.主要是因为新增了2018年兑现河流跨界断面水质生态补偿奖励资金-保财资环[2020]25号、2020年省级白洋淀周边生态环境治理资金-保财资环[2020]33号、2020年中央大气污染防治资金（高阳县2020年度锅炉改造项目）-冀财资环[2020]81号等大额项目。
三、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
2021年我部门机关运行经费32.28万元，其中：办公费14.03万元、差旅费5万元、邮电费2.28万元、办公取暖费1.2万元、办公设备购置费5万元、劳务费2万元、工会经费1.82万元、福利费0.95万元。
四、财政拨款“三公”经费预算情况及增减变化原因
2021年度一般公共预算安排“三公”经费支出0万元，较2020年度预算基本支出安排“三公”经费减少4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支出0万元，与2020年一致；公务用车购置支出为 0万元，与2020年一致；公务用车运行维护支出0万元，较2020减少4万元；公务接待支出0万元，与2020年一致。 

	项目名称
	2020年度预算
	2021年度预算
	增减金额
	变化原因

	因公出国经费
	0
	0
	0
	无增减变化，与上年持平

	公务用车购置经费
	0
	0
	0
	无增减变化，与上年持平

	公务用车运行经费
	4
	0
	-4
	由于环保垂直上划，三公经费预算安排在市级，没有安排在县级。

	公务接待费支出
	0
	0
	0
	无增减变化，与上年持平

	合计
	4
	0
	-4
	由于环保垂直上划，三公经费预算安排在市级，没有安排在县级。


五、预算绩效信息
第一部分 部门整体绩效目标
（一）总体绩效目标
完成环境数据的综合分析、数据发布，环境质量预警等多项工作，预报污染事故，保证政府及时采取对策，降低或减少环境灾害。加大对重点案件的现场调查处理。完成本县环境保护督查工作。建立健全应急救援体系，有效控制、减轻环境风险，最大程度避免突发环境事件对环境造成的损失和危害。

完成环境数据的综合分析、数据发布，环境质量预警等多项工作，环境应急监测，保证政府及时采取对策，降低或减少环境灾害。，维护好全县水质自动站及空气自动站的运行。

加强大气、水、固体废弃物、重金属、机动车污染等重点污染治理工程的防治工作。加强固体废物管理和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处理审核。推进重点污染治理工程开展，改善我县环境质量等。

（二）分项绩效目标
1  环境监测绩效目标：完成环境数据的综合分析数据发布，环境质量预警，预报污染物，降低减少环境灾害。                        

2  环境监察绩效目标：加大监察力度,加强环境整体质量改进，保证环境质量安全。

3  大气污染防治绩效目标；加强大气污染防治，推动县域环境空气质量的改善。

4  环保政务管理：做好环境规划与环评工作，保障机关正常运转。

（三）工作保障措施
保定市生态环境局高阳县分局实现本年度发展规划的保障措施
一、精准发力，持续推进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重点开展机动车污染整治、工业挥发性有机物治理、建筑扬尘污染控制、餐饮油烟污染治理、秸秆垃圾禁烧网格化监管等专项治理工作。
二、多管齐下，全力攻坚水污染防治工作。重点推进白洋淀上游流域综合治理工作，全面加强孝义河、潴龙河、小白河3条河流断面水质监管检测，确保不让一滴污水流入白洋淀。开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有序推进农村污水治理工作。
三、积极配合，做好土壤污染防治工作调查。全面摸清农用地污染面积、分布及其污染程度，完成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分。深入开展工业用地和农业用地治理修复，严格污染废弃物全流程管控，提升土壤环境承载能力，实现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
四、保持高压，全面加强环境监管执法工作。保持环境执法高压态势，充分运用停产整治、按日计罚、查封扣押等强制手段，联合查处一批恶意严重环境违法行为，强化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联动，震慑环境违法企业。
五、摸清底数，全面加强环境污染源管理工作。以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污染源信息为基础，摸清我县24个重点行业所有排污单位固定污染源底数，推进清理整顿工作，到2020年完成覆盖所有固定污染源的排污许可证核发工作，实现所有固定污染源环境管理全覆盖。 

六、守住底线，平衡和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一方面守住生态保护红线、严格环境准入、落实环保标准，以源头控制推动产业布局优化升级；一方面落实简政放权、提速增效、服务发展的部署要求，对满足环保准入条件的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型建设项目以及省、市、县重点项目，开辟“绿色通道”，切实为项目审批“提速”，为新入驻项目建设提供优质的环保服务。
七、强化稳定，做好环境信访工作。坚持贯彻落实环境信访形势分析、调研摸排、矛盾纠纷化解，群众投诉案件研究、领导包案等制度，积极履行职责，强化工作措施，确保各类环境信访投诉办理及时、解决到位，维护群众环境权益，确保环境稳定。
八、加大宣传，全民环保。密切关注新情况、新问题，创新内容形式，开展丰富多样的环境保护宣传工作。拓宽宣传教育的广度和深度，使环保法律法规深入企业、学校、社区及乡镇，进入千家万户，逐步提高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热情。
第二部分  专项资金绩效目标

    无
第三部分  预算项目绩效目标
1、高阳县秸秆、垃圾禁烧红外视频监控报警系统项目服务费绩效目标表
	绩效目标
	1.保持垃圾禁烧红外视频监控系统良好运行

2.完成监控数据实时预警，视频图像及时有效联动上传。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绩效指标描述
	指标值
	指标值确定依据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10个视频监控点位
	高阳县秸秆、垃圾禁烧红外视频监控点位10个
	10个
	实际点位数

	
	质量指标
	垃圾禁烧红外监控系统良好运行
	保证秸秆、垃圾禁烧红外视频监控报警系统的良好运行
	完成
	有效数据

	
	时效指标
	完成监控数据实时预警
	完成监控数据实时预警，视频图像及时有效联动上传
	完成
	有效数据

	
	成本指标
	项目预算控制数
	高阳县秸秆、垃圾禁烧红外视频监控报警系统项目预算控制数
	18.4万元
	本年度预算数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涉农地区火情监控报警
	火情火警自动甄别报警，实时预警，视频图像及时有效联动上传
	完成
	有效数据


2、更换高阳县环保局空气自动站仪器绩效目标表
	绩效目标
	1.完成省控空气质量自动站仪器（环保局点位）设备更换。

2.确保监测数据真实有效传输。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绩效指标描述
	指标值
	指标值确定依据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空气自动监测站仪器数量-1套
	空气自动监测站仪器数量-1套
	1套
	文件规定

	
	质量指标
	保障数据传输
	保障全天24小时不间断数据传输
	完成
	空气质量监控数据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情况
	更换高阳县环保局空气自动站仪器项目完成情况
	完成
	文件规定

	
	成本指标
	项目预算控制数
	更换高阳县环保局空气自动站仪器项目预算控制数
	万元
	项目预算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强化区域管控
	完善空气质量监测系统，强化区域管控
	强化完成
	空气质量监控数据


3、经济开发区空气自动监测站运营维护费绩效目标表
	绩效目标
	1.保障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正常运行、监测数据实时上报。

2.完善空气质量监测系统，强化区域管控。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绩效指标描述
	指标值
	指标值确定依据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第三方运维时间
	第三方运维期2年
	2年
	运营维护合同

	
	质量指标
	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正常运行
	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正常运行、监测数据实时上报
	完成
	监测数据、排名通报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情况
	经济开发区空气自动监测站运营维护费项目完成情况
	完成
	运营维护合同

	
	成本指标
	项目控制预算成本数
	项目控制预算成本数


	≤32万元
	项目预算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高阳县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持续改善
	空气质量监测数据


4、高阳县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第三方服务尾款项目绩效目标表
	绩效目标
	1.完成污染源普查工作，通过上级部门验收。

2.完成污染源普查工作总结，完成统计我县各类污染源的数量、行业和位置分布等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绩效指标描述
	指标值
	指标值确定依据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普查成果总结
	高阳县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成果总结
	≥1份
	工作总结

	
	质量指标
	完成污染源普查工作情况
	完成我县污染源普查工作情况
	完成
	工作总结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情况
	高阳县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第三方服务费尾款项目完成情况
	完成
	项目验收报告

	
	成本指标
	项目预算控制住
	高阳县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第三方服务费尾款项目预算控制数
	30万元
	项目预算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统计我县污染源情况
	我县各类污染源的数量、行业和位置分布等情况。
	完成
	工作总结


5、生态环境局环保经费绩效目标表
	绩效目标
	1.加强和完善文件资料长效保管质量。

2.提高日常办公效率，确保网络和视频会议系统稳定运行。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绩效指标描述
	指标值
	指标值确定依据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电脑和打印各5台
	办公电脑和打印各5台
	等于指标数
	关于机关维护和建设资金纳入预算的请示

	
	质量指标
	提升文件资料保管质量
	建成恒温、保密、防温、抗震文件资料保存长效档案室
	完成符合要求
	关于机关维护和建设资金纳入预算的请示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情况
	生态环境局环保经费项目完成情况
	完成
	关于机关维护和建设资金纳入预算的请示

	
	成本指标
	项目预算控制数
	生态环境局环保经费项目预算控制数
	11.3万元
	项目预算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优化区域环境。
	完成办公楼外墙修复，夜景灯维修，白天与城市规划一致，夜间能方便群众出行
	完成
	关于机关维护和建设资金纳入预算的请示


6、大气办经费绩效目标表
	绩效目标
	1.达到市定任务目标，完成省市PM2.5任务目标

2.做好大气污染防治宣传和完成县级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任务。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绩效指标描述
	指标值
	指标值确定依据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总结
	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总结


	1份
	文件依据

	
	质量指标
	达到市定任务目标
	达到市定任务目标
	达标
	文件依据

	
	时效指标
	大气污染工作完成情况
	大气污染工作完成情况


	完成
	文件规定

	
	成本指标
	项目预算控制数
	项目预算控制总成本
	≤10万元
	年初预算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完成省市PM2.5任务目标
	完成省市PM2.5任务目标
	完成
	监测数据


7、乡镇小型空气自动监测站运行维护费绩效目标表
	绩效目标
	1.第三方运营公司负责完成7个乡镇（不含龙华乡）空气质量监测系统运行维护，并保证监测数据的及时性、有效性。

2.完善空气质量监测系统，强化区域管控，全面提升大气环境监测能力，有效传导治霾工作压力，形成监测、检查、考核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绩效指标描述
	指标值
	指标值确定依据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乡镇空气自动监测站
	7个乡镇空气自动监测站
	7个
	文件规定

	
	质量指标
	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正常运行
	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正常运行、监测数据实时上报
	正常运转
	空气质量监控数据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情况
	乡镇小型空气自动监测站运行维护费项目完成情况
	完成
	空气质量监控数据

	
	成本指标
	项目预算控制数
	乡镇小型空气自动监测站运行维护费项目预算控制数
	140万元
	项目预算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改善空气质量
	改善空气质量
	改善
	空气质量监控数据


8、生态环境监测经费绩效目标表
	绩效目标
	1.按时上报饮用水源地以及地表水河流断面监测数据。

2.完成各项应急监测以及委托监测并出具监测报告，并逐步增强监测能力建设。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绩效指标描述
	指标值
	指标值确定依据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水质监测报告
	完成各项应急监测以及委托监测并出具监测报告
	监测报告数量
	水质监测数据

	
	质量指标
	按时上报水质监测数据。
	完成我县排污企业监督监测，按时上报饮用水源地以及地表水河流断面监测数据。
	完成
	水质监测报告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情况
	生态环境监测经费项目完成情况
	完成
	水质监测报告

	
	成本指标
	项目预算控制数
	生态环境监测经费项目预算控制数
	≤50万元
	项目预算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高饮用水地表水水质，安全饮水
	生态环境监测经费项目提高我县饮用水原地及地表水水质，保证安全饮水
	提高
	水质监测数据


9、行政处罚办案系统绩效目标表
	绩效目标
	1.完成行政处罚办案系统，为执行机关、执法人员提供办案保障。

2.环境行政处罚实现网络化、智能化、规范化，提高办案效率，保障办案质量。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绩效指标描述
	指标值
	指标值确定依据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设备终端16台便携打印机10台
	执法设备终端-执法设备终端数量-16台、便携打印机台数-10台
	等于指标数
	《关于使用行政处罚办案系统的通知》

	
	质量指标
	完成行政处罚办案系统
	完成行政处罚办案系统、为执行、执法人员提供办案保障
	完成
	《关于使用行政处罚办案系统的通知》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情况
	行政处罚办案系统项目完成情况
	完成
	《关于使用行政处罚办案系统的通知》

	
	成本指标
	项目预算控制数
	行政处罚办案系统项目预算控制数
	8万元
	项目预算控制成本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环境执法水平提高
	环境行政处罚实现网络化、智能化、规范化，提高办案效率，保障办案质量
	提高
	《关于使用行政处罚办案系统的通知》


10、高阳县空气质量网格化监测与精细管理平台项目绩效目标表
	绩效目标
	1.通过建立空气质量网格化监测与精细管理平台，建立“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网格化环境监管系统。

2.保障我县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正常运行、监测数据实时上报。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绩效指标描述
	指标值
	指标值确定依据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27个监测点位
	6项监测参数的监测点位17个，2项监测参数的监测点位9个，6项监测参数加气象的监测点位1个
	指标数
	文件规定

	
	质量指标
	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正常运行
	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正常运行、监测数据实时上报
	达标
	空气质量监测数据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情况
	高阳县空气质量网格化监测与精细管理平台项目完成情况
	完成
	空气质量监测数据

	
	成本指标
	项目预算控制数
	高阳县空气质量网格化监测与精细管理平台项目预算控制数
	≤54万元
	项目预算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改善空气质量
	改善空气质量


	改善
	空气质量监测数据


11、2020年省级白洋淀周边生态环境治理资金-保财资环[2020]33号绩效目标表
	绩效目标
	1.完成集水池18座（含提升泵），铺设DN100PE点有压管道8100米，铺设DN300HDPE双壁波纹管8603米（主支管），铺设DN400HDPE双壁波纹管5734米（主管），同时建设生态坑塘工程3个。

2.完成12个傍河村生活污水收集治理，改善人居生活环境。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绩效指标描述
	指标值
	指标值确定依据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建设集水池18座
	为县域12个傍河村生活污水治理建设集水池18座
	18座
	项目建议书和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质量指标
	完成12个傍河村生活污水治理
	完成12个傍河村生活污水收集治理
	完成
	监理报告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情况
	项目进度完成情况
	完成
	监理报告

	
	成本指标
	总成本控制目标
	项目成本支出控制范围
	≤1600万元
	项目预算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改善人居生活环境
	改善人居生活环境


	持续改善
	监理报告

	
	生态效益指标
	农村生活污水持续改善
	高阳县傍水村生活污水持续改善
	持续改善
	监理报告


12、编制高阳县水环境承载能力现状评价绩效目标表
	绩效目标
	1.对辖区水环境承载能力现状进行评价。

2.根据评价结果，确定是否需要编制和实施水污染物排放削减方案。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绩效指标描述
	指标值
	指标值确定依据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评价报告2份消减方案1份
	我县水环境承载能力现状评价报告2份、我县水污染物排放消减方案1份
	≥2份
	评价报告

	
	质量指标
	达到通知要求
	水环境承载能力现状评价报告达到上级通知要求
	符合要求
	评价报告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情况
	编制高阳县水环境承载能力现状评价完成情况
	完成
	评价报告

	
	成本指标
	项目预算控制数
	项目控制在预算数
	≤50万元
	项目预算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评价我县水环境承载能力
	我县水环境污染的重点区域和时段进行识别
	完成
	评价报告


13、乡镇小型空气站建设及运维项目绩效目标表
	绩效目标
	1.第三方运营公司负责完成7个乡镇（不含龙华乡）空气质量监测系统运行维护，并保证监测数据的及时性、有效性。

2.完成空气质量数据日报工作。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绩效指标描述
	指标值
	指标值确定依据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8个小型空气站
	我县需在8个乡镇（含龙华乡、不含锦华街道办）建设8个小型空气站
	8个
	保定市乡镇小型空气站建设方案

	
	质量指标
	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正常运行
	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正常运行、监测数据实时上报
	完成
	保定市乡镇小型空气站建设方案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情况
	乡镇小型空气站建设及运维项目项目完成情况
	完成
	保定市乡镇小型空气站建设方案

	
	成本指标
	项目预算控制数
	乡镇小型空气站建设及运维项目预算控制数
	69.1万元
	项目预算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改善空气质量
	改善空气质量
	改善
	空气质量监控数据


14、高阳县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报告绩效目标表
	绩效目标
	1.完成集中式饮用水源保护区分工作。

2.编制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分化技术报告。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绩效指标描述
	指标值
	指标值确定依据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编制技术报告
	编制划分技术报告
	1份
	技术报告

	
	质量指标
	工作完成情况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工作完成情况
	完成
	文件通知

	
	时效指标
	按文件要求时间完成
	按文件要求时间完成
	完成
	文件通知

	
	成本指标
	项目控制预算成本
	项目控制预算成本数
	86.8万元
	项目预算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改善人居生活环境
	改善人居生活环境
	改善
	水质检测报告


15、编制高阳县县域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绩效目标表
	绩效目标
	1.完成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报告1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报告通过专家评审。

2.高阳县县域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管控基本达到全覆盖。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绩效指标描述
	指标值
	指标值确定依据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专项规划报告1份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报告1份
	1份
	项目规划报告

	
	质量指标
	专家评审意见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报告专家评审意见
	通过专家评审
	专家评审报告

	
	时效指标
	完成情况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报告完成并通过县政府批准
	完成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报告
	2020年保定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专项推进方案》的通知

	
	成本指标
	项目预算控制成本
	项目预算控制成本数
	≤18万元
	项目年初预算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农村生活污水管控
	我县农村生活污水管控
	基本达到全覆盖
	2020年保定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专项推进方案》的通知


16、2018年兑现河流跨界断面水质生态补偿奖励资金-保财资环[2020]25号绩效目标表
	绩效目标
	1.完成集水池18座（含提升泵），铺设DN100PE点有压管道8100米，铺设DN300HDPE双壁波纹管8603米（主支管），铺设DN400HDPE双壁波纹管5734米（主管），同时建设生态坑塘工程3个。

2.完成12个傍河村生活污水收集治理，改善人居生活环境。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绩效指标描述
	指标值
	指标值确定依据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建设集水池18座
	为县域12个傍河村生活污水治理建设集水池18座
	18座
	项目建议书和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质量指标
	完成12个傍河村生活污水治理
	完成12个傍河村生活污水收集治理
	完成
	监理报告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情况
	项目进度完成情况
	完成
	监理报告

	
	成本指标
	总成本控制目标
	项目成本支出控制范围
	≤200万元
	项目预算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改善人居生活环境
	改善人居生活环境


	持续改善
	监理报告

	
	生态效益指标
	农村生活污水持续改善
	高阳县傍水村生活污水持续改善
	持续改善
	监理报告


17、2020年中央大气污染防治资金（高阳县2020年度锅炉改造项目）-冀财资环[2020]81号绩效目标表
	绩效目标
	1.完成46台（燃气、燃油、生物质）锅炉低氮改造项目，锅炉蒸吨数总计301蒸吨。

2.改造完成后,其中燃气锅炉达到颗粒物排放浓度≤5mg/m3，二氧化硫排放浓度≤10mg/m3，氮氧化物排放浓度≤50mg/m3；其中燃油锅炉达到颗粒物排放浓度≤10mg/m3，二氧化硫排放浓度≤20mg/m3，氮氧化物排放浓度≤80mg/m3；其中燃生物质锅炉达到颗粒物排放浓度≤20mg/m3，二氧化硫排放浓度≤30mg/m3，氮氧化物排放浓度≤150mg/m3。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绩效指标描述
	指标值
	指标值确定依据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改造锅炉台数
	改造锅炉的数量
	46台
	项目申报库

	
	质量指标
	改造升级后锅炉达到超低标准限值
	改造升级后锅炉达到超低标准限值
	达标
	项目申报库

	
	时效指标
	设备改造安装调试完成时限
	设备改造安装调试完成时限
	2020年10月底完成
	项目申报库

	
	时效指标
	锅炉排放达标检测完成时限
	锅炉排放达标检测完成时限
	2020年10月底完成
	项目申报库

	
	成本指标
	对企业燃气锅炉升级改造补贴成本
	对企业燃气锅炉升级改造补贴成本


	≤602万元
	项目申报库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实现超低排放，改善高阳县大气环境质量
	实现超低排放，改善高阳县大气环境质量
	持续改善
	项目申报库

	
	生态效益指标
	减少氮氧化物排放量
	减少氮氧化物排放量


	消减谈氧化物约12.74吨
	项目申报库

	
	生态效益指标
	减少颗粒物排放量
	减少颗粒物排放量


	消减颗粒物约1.62吨
	项目申报库

	
	生态效益指标
	减少二氧化硫排放量
	减少二氧化硫排放量


	消减二氧化硫月9.98吨
	项目申报库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补贴对象满意度
	补贴对象满意度


	≥90%
	项目申报库


18、高阳县乡镇空气质量监测站增设参数仪器设备及后续运行维护项目绩效目标表
	绩效目标
	1.第三方运营公司负责完成7个乡镇（不含龙华乡）空气质量监测系统运行维护，并保证监测数据的及时性、有效性。

2.完成空气质量数据日报工作。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绩效指标描述
	指标值
	指标值确定依据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由三方运维的乡镇个数
	第三方运营公司负责完成7个乡镇（不含龙华乡）空气质量监测系统运行维护
	7个
	高阳县乡镇空气质量监测站增设参数仪器设备及后续运行维护项目合同书

	
	质量指标
	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正常运行
	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正常运行、监测数据实时上报
	完成
	高阳县乡镇空气质量监测站增设参数仪器设备及后续运行维护项目合同书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情况
	乡镇小型空气站建设及运维项目项目完成情况
	完成
	高阳县乡镇空气质量监测站增设参数仪器设备及后续运行维护项目合同书

	
	成本指标
	项目预算控制数
	乡镇小型空气站建设及运维项目预算控制数
	640.5万元
	项目预算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改善空气质量
	改善空气质量
	改善
	空气质量监测报告


六、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2021年，保定市生态环境局高阳县分局安排政府采购预算9213000.00元。
部门政府采购预算
	467保定市生态环境局高阳县分局
	单位：元

	政府采购项目来源
	采购物品名称
	政府采购目录序号
	计量  单位
	数量
	单价
	政府采购金额（当年部门预算安排资金）

	项目名称
	预算资金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基金预算拨款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
	财政专户核拨
	单位资金

	合  计
	
	
	
	
	
	
	9213000.00
	9213000.00
	
	
	
	

	保定市生态环境局高阳县分局（行政）小计
	
	
	
	
	
	
	9213000.00
	9213000.00
	
	
	
	

	高阳县空气质量网格化监测与精细管理平台项目
	540000.00
	计算机设备维修和保养服务
	C0501
	年
	1
	540000.00
	540000.00
	540000.00
	
	
	
	

	高阳县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报告
	868000.00
	其他水利管理服务
	C1199
	年
	1
	868000.00
	868000.00
	868000.00
	
	
	
	

	高阳县乡镇空气质量监测站增设参数仪器设备及后续运行维护项目
	6405000.00
	其他分析仪器
	A02100499
	套
	7
	715000.00
	5005000.00
	5005000.00
	
	
	
	

	高阳县乡镇空气质量监测站增设参数仪器设备及后续运行维护项目
	6405000.00
	计算机设备维修和保养服务
	C0501
	年
	1
	1400000.00
	1400000.00
	1400000.00
	
	
	
	

	乡镇小型空气自动监测站运行维护费
	1400000.00
	计算机设备维修和保养服务
	C0501
	年
	1
	1400000.00
	1400000.00
	1400000.00
	
	
	
	


七、国有资产信息
保定市生态环境局高阳县分局（含所属单位）上年末固定资产金额为16204746.05元（详见下表）。我单位2021年度无拟购计划。
部门固定资产占用情况表
	467保定市生态环境局高阳县分局
	截止时间：2020-12-31

	项   目
	数量
	价值（金额单位：元）

	　　　　　　　　资产总额
	
	16204746.05

	1、房屋（平方米）
	1454
	1924197.35

	　　其中：办公用房（平方米）
	1454
	1924197.35

	2、车辆（台、辆）
	5
	561331.00

	3、单价在20万元以上的设备
	
	10975350.00

	4、其他固定资产
	
	2743867.70


八、名词解释
1、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指省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2、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所取得的收入。
3、其他收入：指除“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事业收入”等以外的收入。主要是按规定动用的租房收入、存款利息收入等。
4、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5、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6、上缴上级支出：指下级单位上缴上级的支出。
7、“三公”经费：纳入省级财政预算管理的“三公”经费，是指省级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维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住宿费、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维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8、机关运行费：是指各部门的公用经费，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9、上年结转：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年仍按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10、事业单位经营支出：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发生的支出。
九、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我部门无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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